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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金额
体现宽严相济

记者了解到，范冰冰案是我国税务部
门近年来处理的个人偷逃税款金额最大的
案件。税务部门对范冰冰及其名下公司的4
类逃避纳税行为分别处以0.5倍至4倍罚款，
其中针对范冰冰拆分合同的行为开出的4
倍罚款达到2.4亿元。

法学专家和文艺界人士认为，税务部
门依法作出的处罚，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法
的权威性、严肃性，有利于促进影视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全社会依法纳税
的意识。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偷税，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

“‘阴阳合同’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
界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财
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因此税务部
门对于范冰冰拆分合同的处罚较为严厉，
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对今后类似
涉税违法行为起到强烈教育警示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樊勇认
为，税务部门处罚决定总体上兼顾了法律、
社会和政策效果，体现了宽严相济、实事求
是、区分情形、综合考量的宗旨。

未被追究刑责
符合刑法规定

为何对范冰冰处以行政处罚而没有追
究刑事责任？这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

我国刑法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
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
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
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
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刑法同时规定，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
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
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
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
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
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刑法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以刑罚为后
盾，保障国家税收安全。目的在于及时追缴
税款，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
斌说，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推进，税收制度
不断完善，公民牢固树立依法纳税意识尤
为重要而紧迫。范冰冰案对那些藐视税法、
心存侥幸的人来说是一个强烈警示，对广
大公民也是一次普法教育。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
影局等部门6月底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
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
康发展。

影视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承担着重
要的社会责任，范冰冰的偷逃税行为也
引发业内反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指出，中国影视艺术发展，需要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执行国家相
关的税收法律法规的环境下，规范有
序进行。人民群众对影视界的天价片
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反映强
烈。税务部门的处罚决定顺民意、聚民
心，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文学艺术健康
发展。

他认为，这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健
康成长也极有帮助，提醒大家遵纪守法，
依法纳税，按照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呼
唤，自觉走德艺双馨的道路。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
会委员林永健说，必须正视影视业存
在的偷逃税现象。“影视演员成了名，
站在那儿就是成本，开口就有利润，出
了名、得了利，还不依法纳税，不履行
公民应尽的义务，这无论如何是说不
过去的。”

他说，对这件事的及时依法处理，也
有利于促进行业内公平合理分配，治理
文艺界乱象。“我想，广大文艺影视工作
者从内心里都是赞成和支持的。”

记者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即将
开展专项行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
序，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纠
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
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予行政处罚，不
予罚款；对个别拒不纠正的依法严肃
处理。

林永健认为，这样的方式既能够保
障依法纳税者的合法权益，又能够促进
我国影视业规范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

■相关新闻

税务部门查处范冰冰
“阴阳合同”等偷逃税问题

10月3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以及江苏
省税务局获悉，今年6月初，群众举报范冰冰

“阴阳合同”涉税问题后，国家税务总局高度
重视，即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
查核实，目前案件事实已经查清。

从调查核实情况看，范冰冰在电影《大轰
炸》剧组拍摄过程中实际取得片酬3000万元，
其中1000万元已经申报纳税，其余2000万元
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
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合计730万元。此
外，还查出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
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
元。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指定管辖，江苏省税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管法》第32、52条的规定，对范冰冰
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追缴税款2.55亿
元，加收滞纳金0.33亿元；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管法》第63条的规定，对范冰冰采
取拆分合同手段隐瞒真实收入偷逃税款处4
倍罚款计2.4亿元，对其利用工作室账户隐匿
个人报酬的真实性质偷逃税款处3倍罚款计
2.39亿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计
收入偷逃税款处1倍罚款计94.6万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69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3条
的规定，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户企业未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非法提供便利协助少
缴税款各处0.5倍罚款，分别计0.51亿元、0.65
亿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2
条以及《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则》相关
规定，9月26日，江苏省税务局依法先向范冰
冰下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对此范
冰冰未提出听证申请。9月30日，江苏省税务
局依法已向范冰冰正式下达《税务处理决定
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将追缴
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在收到上述处理处罚决
定后在规定期限内缴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1条的
规定，由于范冰冰属于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
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
受过刑事处罚，上述定性为偷税的税款、滞
纳金、罚款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在
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
任。超过规定期限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不
接受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

经查，2018年6月，在税务机关对范冰冰
及其经纪人牟某广所控制的相关公司展开调
查期间，牟某广指使公司员工隐匿、故意销毁
涉案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阻挠税务机关
依法调查，涉嫌犯罪。现牟某广等人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

国家税务总局已责成江苏省税务局对原
无锡市地方税务局、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第
六分局等主管税务机关的有关负责人和相关
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进行问责。同时，国家税务
总局已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
作。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纠并到主
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
人员，免予行政处罚，不予罚款；对个别拒不
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出现严重偷逃税行
为且未依法履职的地区税务机关负责人及相
关人员，将根据不同情形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或追究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报道）

范冰冰案
警示文艺影视从业者
遵纪守法

罚款 亿：8.8
税务部门10月3日公布范

冰冰案情况，范冰冰被责令按
期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8.8亿
元。开出巨额罚单的处罚依据
是什么？为何对范冰冰处以行
政处罚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对文艺影视界有何教育警
示意义？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法
学专家和文艺影视界人士。

规范税收秩序推动影视业健康发展


